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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標章 

旅宿業 
編號 106 

分類號 G-01 

1.適用範圍 
本標準適用提供住宿設施與服務，並領有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旅館業登記證或民宿登記

證之業者。 
2.用語及定義 
下列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1)綠色產品：包含環保標章、第二類環保標章、節能標章、省水標章、綠建材標章等各

類產品符合我國機關綠色採購績效評核方法所認定之綠色產品。 
(2)無人區域：非工作人員及房客時常出入之區域，如樓梯間、雜物儲存室等。 
(3)附屬商店：旅館或民宿經營售賣商品之場所，惟在同一場所但獨立經營之商店不在此

限。 
3.種類 
旅宿業環保標章種類如下： 
(1)金級環保旅宿：符合 4.1 必要項目及 4.2 選擇性項目之各項規範者，核發「金級環保旅

宿」環保標章使用證書。 
(2)銀級環保旅宿：符合 4.1 必要項目及 4.2 選擇性項目各類分項至少 1 項，且 4.2 選擇性

項目符合數達總項目數 50%以上者，核發「銀級環保旅宿」環保標章使用證書。 
(3)銅級環保旅宿：符合 4.1 必要項目者，核發「銅級環保旅宿」環保標章使用證書。 

4.特性及要求 
本點相關事項應檢附證明資料，未具有之場所及設施則無須查核及計分。 
4.1 必要項目： 

4.1.1 業者之企業環境管理，應符合下列規範： 
(1)具有能源、水資源使用之年度統計資料，並自主管理。 
(2)具有員工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及執行實績。 
(3)設有餐廳者，餐廳不使用保育類食材。 

4.1.2 業者之節能措施，應符合下列各項規範： 
(1)每年進行空調（暖氣與冷氣）及通風、排氣系統之保養與調整。 
(2)室內無人區域設置自動調光控制或紅外線控制照明自動點燈等照明設備或確保室

內無人區域維持燈具關閉之措施。 
4.1.3 業者之省水措施，應符合下列各項規範： 

(1)每半年進行用水設備（含管線、蓄水池及冷卻水塔等）之保養與調整。 
(2)客房採用告示卡或其他方式說明，讓房客能夠選擇每日或多日更換一次床單與毛

巾。 
(3)在浴廁或客房適當位置張貼（或擺放）節約水電宣導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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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業者之綠色採購，應符合下列各項規範： 
(1)業者應建立綠色採購機制。 
(2)每年至少有 3 項綠色產品採購。 

4.1.5 業者之一次用產品減量與廢棄物減量，應符合下列各項規範： 
(1)場所內不提供免洗餐具，包含塑膠及紙製材質之杯、碗、盤、碟、叉、匙及免洗筷

等一次用餐具。 
(2)具有相關措施向房客說明一次用產品對環境之衝擊。 

4.1.6 業者之污染防制，應符合下列各項規範： 
(1)廢棄電池及照明光源具有相關設施或程序之回收機制。 
(2)環境衛生用藥及病媒防治等符合環保法規規定。 
(3)具有廢棄物分類及資源回收機制。 

4.2 選擇性符合項目： 
4.2.1 業者之企業環境管理，符合下列各項規範： 

(1)具有廢棄物年度統計資料。 
(2)場所內之二氧化碳及真菌，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之標準值，且具有維護管理

措施與每年定期檢測。 
(3)具有環境政策及環境管理方案或行動計畫，且內容包含節能減碳相關措施。 
(4)支持社區相關活動或提供社區民眾優惠方案。 
(5)具有客戶之意見蒐集與檢討改善機制。 
(6)設有餐廳者，使用食材優先採用在地、當季生產或有機方式種植之農產品。 
(7)每年檢討電器設備效能及維護保養。 
(8)如有辦公區域者，推行環保相關措施。 
(9)主動維護服務場所周邊環境清潔。 

4.2.2 業者之節能措施，符合下列各項規範： 
(1)具房客離去後重新設定自動調溫器於固定值之措施。 
(2)室內照明燈具超過半數使用節能燈管或燈具。 
(3)客房電源與房卡（鑰匙）應為連動，或有相關措施於房客外出時關閉電源。 
(4)鼓勵房客不自行開車前往，業者有提供配套措施，如提供接駁車定點接送房客至旅

館。 
(5)提供自行車友善措施（如備有自行車供房客使用、場所周邊設有公用自行車或設有

自行車停放空間）。 
(6)設有餐廳者，其冷凍倉庫裝設塑膠簾或空氣簾。 
(7)設有地下停車場者，其抽風設備設置自動感測或定時裝置。 
(8)設有電梯或電扶梯兩臺以上之場所，在使用量較低之時間，減少電梯或電扶梯之啟

動使用；如場所僅有一臺電梯或電扶梯者，具有休眠或降速運轉或其他相似之功能。 
(9)於空調系統、鍋爐熱水系統及溫水泳池等設備安裝熱回收或保溫設備。 
(10)戶外照明使用光學偵測器或定時器等節能措施。 

4.2.3 業者之節水措施，符合下列各項規範： 
(1)水龍頭及蓮蓬頭超過半數取得綠色產品證明或加裝省水設備。 
(2)馬桶超過半數取得綠色產品證明或加裝省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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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游泳池及大眾浴池之單純泡湯廢水，與其他作業廢水（如餐飲廢水及沐浴廢水等）

分流收集處理，並經毛髮過濾設施、懸浮固體過濾設施等簡易處理後，回收作為其

他用途之水源。 
(4)設有庭院者，須設置雨水貯槽及再利用措施，空中花園或室內庭院不在此限。 

4.2.4 業者之綠色採購，符合下列各項規範： 
(1)每年至少有 5 項綠色產品採購，且個別採購金額比率達 50%以上。 
(2)設有附屬商店者，銷售產品包含綠色產品。 

4.2.5 業者之一次用產品減量與廢棄物減量，符合下列各項規範： 
(1)設有餐廳者，提供客戶可重複使用之布巾或餐巾。 
(2)外帶之食品不提供免洗餐具，包含塑膠材質製作之杯、碗、盤、碟、叉、匙及免洗

筷等一次用餐具。 
(3)場所內設有方便房客取用之飲用水設備或措施，以減少塑膠瓶裝水供應。 
(4)設有餐廳者，不使用一次用桌巾。 
(5)設有餐廳者，食材及消耗品不採購過度包裝產品，減少包裝廢棄物。 

4.2.6 業者之污染防制，符合下列各項規範： 
(1)若有乾洗設備者，不使用鹵素溶劑作為清洗劑。 
(2)如使用水冷式空調系統，每年應進行冷卻水中之退伍軍人菌檢測。 
(3)設有餐廳者，餐飲廢水設置油脂截留設施處理，並正常操作。 
(4)設有餐廳者，其抽油煙機應加裝油煙處理設備及除臭設備，並正常操作。 

5.標示 
服務場所與相關文件應依申請通過之等級，標示「金級環保旅宿」、「銀級環保旅宿」或「銅

級環保旅宿」，且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應置於櫃檯明顯處供民眾辨識。 
6.其他事項 
取得標章使用權業者應於每年 6 月 30 日前於指定系統完成填報前一年度服務場所之能源

及水資源使用量。 
 
 
修訂日期 
第一次修訂：101 年 8 月 14 日 
第二次修訂：105 年 6 月 23 日 
第三次修訂：114 年 6 月 26 日 

 


